
蘭茜獎學金辦法 

107年 9月 1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獎學金名稱：蘭茜獎學金 

頒發金額：伍仟元整 

頒發對象：聲樂組學生 

名額：1名 

申請資格：1. 大學部大二以上聲樂組學生 

          2. 操行及學業成績平均 80分以上 

          3. 家境清寒者優先 

申請手續：每學年第一學期申請，檢附前一學年成績單及清寒證明，經系務會議

通過後核發。 


